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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正前後對照表 

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租稅優惠

措施於本（113）年 5 月 19 日施行屆滿，因應國際經貿情勢變動

及產業發展趨勢，中小企業亟需升級轉型，有持續提供租稅優惠

之必要，行政院於本年 4 月 18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中小企業發展

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修正延長施行期間自本年 1 月 1 日起至

12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並將適用對象納入有限合夥事業及授權辦

法修正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。 

立法院院會 113 年 7 月 5 日召開黨團協商會議，第 35 條修

正草案照行政院版本通過，另附帶決議有關「中小企業研究發展

人員之人才培訓支出，列入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研究發展

支出適用投資抵減範圍，於未來訂定子法規投資抵減辦法時，予

以明定」，於 113 年 7 月 12 日經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，同年 8 月

7 日總統公布。 

立法院三讀通過條文(同行政院版本) 

第三十五條  

為促進中小企業研發創新，中小企業投資於研究發展之支

出，得選擇以下列方式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，並以不超

過該公司或有限合夥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

十為限；一經擇定，不得變更： 

一、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，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

所得稅額。 

二、於支出金額百分之十限度內，抵減自當年度起三年內各年

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。 

供研究發展、實驗或品質檢驗用之儀器設備，其耐用年數

在二年以上者，准按所得稅法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載年數，

縮短二分之一計算折舊；縮短後餘數不滿一年者，不予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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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、申請期限、申請程序、核定

機關、施行期限、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

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。 

茲依立法院附帶決議，補充本案稅式支出評估報告之稅收影

響評估內容如下： 

二、稅式支出評估 

（一）評估資料之內容及範圍 

1.依統計資料，109 年至 111 年申請適用研究發展支出金額

年平均數新臺幣(下同)80.57 億元，另參考 109 年及 110 年

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申請教育訓練費合計為 1.25 億元，

占申請研發計畫支出金額比例為 0.0221%，據此推估中小

企業申請研發人員教育訓練費用金額約 0.02 億元(=80.57

億元×0.0221%)。又根據過去相關租稅優惠施行經驗，自發

比重約占 6 成，誘發比重約占 4 成，爰假設本項租稅優惠

不延期，中小企業每年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為 48.35 億元1。 

2.根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研發投抵 108 年延長施行，達

到提升產業進行研發投資之意願，109 年申請適用研發投

抵之成長率為 15%，較 105 年至 108 年平均成長為 9%，

高出六個百分點，本報告以此作為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研發

投抵延長施行之政策效果，推估每年誘發之研發支出金額

為 37.07 億元2。 

3.有限合夥實務上適用之家數有限，本報告忽略不計。 

 
1 計算方式：[(80.57 億元+0.02 億元)×0.6] 
2 計算方式：{[(80.57 億元+0.02 億元)×0.4]+(80.57 億元+0.02 億元)×6%]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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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依現行統計資料，中小企業擇定 15%抵減率抵減當年度應

納稅額之研發支出占比約 55%3，擇定 10%抵減率抵減 3 年

度應納稅額之研發支出占比約 45%4。 

5.產業誘發效果：推估誘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為 37.07 億元

，本報告利用 CGE 模型推估（參考附表），GDP 增加 226.85

億元。 

6.營業盈餘占 GDP 比率：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

年報國內生產毛額分配面結構，營業盈餘比率近 3 年（109

年至 111 年）平均占 GDP 之 35.2%。 

7.根據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統計專冊，整

體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平均有效稅率為 13.94%。 

（二）稅收影響數之評估 

1.最初收入損失法 

＝研發支出金額×中小企業擇定抵減率之比例×抵減率  

＝48.35 億元×55%×15%+48.35 億元×45%×10% 

＝6.16 億元 

2.最終收入損失法租稅損失 

a.最初收入損失法所帶來之稅收損失+誘發研發投資產生之

稅收損失 

＝6.16 億元+誘發研發支出金額×中小企業擇定抵減率之

比例×抵減率 

 
3 計算方式：(39.34 億元 /15%)/[((39.34 億元 /15%)+(20.76 億元 /10%)] 
4 計算方式：(20.76 億元 /10%)/[((39.34 億元 /15%)+(20.76 億元 /10%)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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＝6.16 億元+(37.07 億元×55%×15%+37.07 億元×45%×

10%) 

＝6.16 億元+4.73 億元 

＝10.89 億元 

b.誘發研發投資帶動營所稅增加之效果 

＝新增之營業盈餘×營所稅率有效稅率 

＝GDP 增加數×營業盈餘占 GDP 比率×營所稅率有效稅率 

＝226.85 億元×35.2%×13.94% 

＝11.13 億元 

c.最終收入損失法推估值 

＝−10.89 億元+11.13 億元＝0.24 億元 

3.等額支出法 

根據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「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」

補助廠商金額統計資料進行推估，平均每年度政府補助約  

16.48 億元，依過往補助經驗，廠商投入 1 元，約可獲得  0.39

元的補助款。假設以此補助比例試算，推估政府採補助方式

財政支出約為 14.46 億元(37.07 億元×0.39)，相較之下採行租

稅優惠措施較為有利，如表 1 所示。 

表 1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研發投抵租稅效益評估 

單位：億元  

 最初收入
損失法  

最終收入損失法  等額支
出法  租稅損失  租稅效益  淨效益  

第 35 條 6.16  10.89  11.13  0.24  14.46  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自行估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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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源籌措方式 

依「最初收入損失法」評估產生 6.16 億元租稅損失；而根據

「最終收入損失法」，租稅效益達 11.13 億元，可產生約 0.24 億

元租稅淨效益，故無須另外籌措財源。 

四、稅式支出績效評估機制 

（一）評估指標及其評量標準 

本稅式支出為提供中小企業研發投抵租稅優惠評估，評量指

標以研發投抵金額為衡量之參考。 

（二）評估期間及週期 

以本條例適用期間作為評估期間，本條例修正通過後三年作

第一次評估，實施滿五年再評估一次。 

稅式支出實施後之成效評估，將由主管機關定期掌握及檢討

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，並公開於機關網站。 

五、總結 

稅式支出報告之租稅措施，依「最初收入損失法」及「最終

收入損失法」評估如下： 

（一）採最初收入損失法當年度有 6.16 億元的稅損。 

（二）採最終收入損失法當年度有 10.89 億元的稅損及 11.13 億

元的租稅收益。 

（三）當年度租稅淨效益為 0.24 億元。 

（四）採等額支出法，政府需補貼 14.46 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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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本條措施將可帶來正面的租稅淨效益，如以補助的方

式達到相同政策效果，金額將明顯高於稅式支出，故租稅措施相

對有利。 


